福建师范大学举办报告会、讲坛、讲座、研讨会、论坛、年会审批表
	主办单位
	社会历史学院
	负责人
	

	举办时间
	
	举办地点
	

	名    称
	

	类    别
	□报告会 □讲坛 □讲座  □研讨会 (论坛 □年会  □其他

	参加对象及人数
	

	主讲人情况
	姓  名
	
	政治面貌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境外情况
	主讲人是否为境外人员        □是       (否

	
	所在单位
	
	职务
	

	
	从事学科
	
	职称
	

	
	思想政治情况
	如：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‘四个自信’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，无违反意识形态有关情况或行为。

	内容摘要
	请提炼概括，不超过80字

	所在单位

党委初审意见
	无需填写
初审责任人签字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职能部门审核意见
	无需填写
审核责任人签字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党委审批意见
	无需填写
审批责任人签字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本表由学院经办人提前至少一周经oa报校党委审批（学校审批程序：凡邀请境外人员参加的，需先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台港澳事务办公室）审核；哲学社会科学类活动中，讲座、报告会由宣传部审核，研讨会、论坛、年会由社会科学处、宣传部审核）；2.研讨会、论坛、年会类型的，主讲人情况栏目需填写一位主讲人，其他主讲人情况用会议议程、手册等形式提供电子版给学院经办人；3.一场学术活动一张表格，勿将同一主讲人的多场讲座罗列在一张表上。
